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报废医用直线加速器处置的院内议标公告
一、基本信息
1、 项目名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报废医用直线加速器处置
2、 报废设备：医用直线加速器1台，品牌：瓦里安，型号：23EX，年份：2008年。
注：供应商须自行联系采购人在2025年12月2日上午10:00至采购单位查看实物确认货物情况，自行承担报价风险。
3、 最低限价：人民币8.8万元，供应商报价低于最低限价的做无效报价处理。
4、 报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2日下午14:00
5、 报价文件提交方式：供应商在报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将报价文件递交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东院区妇女儿童医学中心11楼1114室（报价文件需密封递交，密封包装上需注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的姓名及联系电话），注：随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6、 本次项目定于2025年12月2日下午14：30现场开标，地点：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16号楼218会议室。
7、 成交规则及确认方式：报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后，所有参与供应商按照报价由高到低进行排序,采购人选择报价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最高报价相同的，则抽签决定。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2、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医疗设备回收（或者大型医疗器械回收）和再生资源回收（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环保回收）等相关内容。
3、 具备物资回收相关服务能力，包含且不限于设备拆机等能力。
三、联系方式：
项目咨询及实物查勘联系人：凌老师13884463930。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5年11月27日



第二部分   项目采购要求
一、报废设备：
1、医用直线加速器1台，品牌：瓦里安，型号：23EX。
2、医用直线加速器是射线装置，报废处理时需进行拆除和现场清理，拆除和清理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处置要求：该医疗设备为报废设备，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报废医疗设备处置的相关法规及规定处置。
4、供应商须自行联系采购人在2025年12月2日上午10:00至采购单位查看实物确认货物情况，自行承担报价风险。
二、付款方式
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后7天内支付给采购人100%合同款。
三、回收时间
    成交供应商付清合同款后，在7天内完成报废设备回收清运（具体清运时间须配合采购人要求）。
四、报价文件组成（供应商应按照以下内容及格式逐一按顺序组成报价文件）
1、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二），如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的只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如为个体工商户参与的须提供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报价一览表（附件一）。
4、承诺函（附件三）。
五、报价一览表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六、报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时或开标过程中有效供应商仅一家或以上的按本询价文件继续进行。
[bookmark: _Toc132122421][bookmark: _Toc132122124]七、签订合同
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公告发出之日起5日历天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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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合同格式
编号：
甲方：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就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报废医用直线加速器处置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订立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条：委托内容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报废医用直线加速器处置
第二条：合同价格：
合同价格：大写：             元（小写：     ）。
第三条：付款方式
乙方在签订合同后7天内支付给甲方100%合同款。
第四条：回收时间
    乙方付清合同款后，在7天内完成报废设备回收清运（具体清运时间须配合甲方要求）。
第五条：甲方责任条款
1、向乙方出售本项目约定的相应废品。
2、对乙方在甲方场所进行活动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3、按本合同约定收取乙方货款。
第六条：乙方责任条款
1、根据合同规定回收废品，及时清运、处置废品。
2、按双方约定支付货款。
3、在履行合同内，乙方必须做好工作人员所需要的安全教育及安全措施，乙方工作人员在本合同项目工作范围内发生事故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
第七条：不可抗力
1、如果合同各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话，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但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合同各方应尽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措施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
第八条：争议的解决
凡有关本合同产生的争端，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如通过协商仍不能解决时，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合同转让和分包
乙方不得转让和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条：合同生效
1、如上述文件与本合同有不符之处，以有利于甲方的为准。
2、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双方加盖印章后生效。
第十一条：合同份数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同等生效。
第十二条：合同修改
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合同，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第十三条：合同附件
下列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采购人的询价文件；
2、成交供应商报价文件；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
账号：                                         账号：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附件一
报价一览表
报价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报价总价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报废医用直线加速器处置
	大写：
小写：


注：1、报价总价为符合询价文件的所有费用。
2、不提供此表做无效报价处理。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法定代表人姓名）   系   （供 应 商 名 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 位 名 称）   的  （授权代表姓名）  为我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贵处组织的      （项目名称）  项目询价，全权处理本次采购活动中的一切事宜，我承认授权代表全权代表本项目的报价文件的内容。
授权代表无转授权，特此授权。
 授权代表：           性别 ：         年龄：          
详细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供应商：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粘贴授权代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影印件



	粘贴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影印件





附件三
承诺函
如成交，我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报废医疗设备进行处置，不以任何方式临床利用。私自违规处置所造成的纠纷或事故，由我公司负完全法律责任。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